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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36/2021_2022_2009_E5_B9_

B4_E6_8A_A5_c27_636027.htm 税款滞纳金 应纳税的单位或个

人因逾期向海关缴纳税款而依法应缴纳的款项。 （一）征收

范围 几种情况： 1．进出口货物放行后，海关发现纳税义务

人违反规定造成少征或者漏征税款的，可以自缴纳税款或货

物放行之日起3年内追征税款，并从缴纳税款或货物放行之日

起至海关发现之日止，按日加收少征或者漏征税款0．5‰的

滞纳金。（放行即结关的货物） 2．因纳税义务人违反规定

造成海关监管货物少征或者漏征税款的，海关应当自纳税义

务人应缴纳税款之日起3年内追征税款，并自应缴纳税款之日

起至海关发现违规行为之日止按日加收少征或者漏征税款0

．5‰的滞纳金。（海关后续监管的货物） 这里所述“应缴

纳税款之日”是指纳税义务人违反规定的行为发生之日；该

行为发生之日不能确定的，应当以海关发现该行为之日作为

应缴纳税款之日。 4．暂时进出境货物未按规定期限复运进

出境，且未在规定期限届满前办理纳税手续，除征收应纳税

款外加收滞纳金，时间规定期限届满之日起至纳税义务人申

报纳税之日止；金额应纳税款每天0．5‰ 特别注明： 1．海

关对滞纳金的征收是自缴纳期限届满次日起，至进出口货物

的纳税义务人缴纳税款之日止； 2．其中间的法定节假日不

予扣除； 3．法定缴纳期限届满日是星期六、星期天等休息

日或法定节假日，应顺延至节假日之后第一个工作日； 4．

国务院临时调整休息日与工作日的，则按调整后的情况计算

缴款期限。 因纳税义务人违反规定需在征收税款的同时加收



滞纳金，如果纳税义务人未在规定的15天缴款期限内缴纳税

款，另行加收自缴款期限届满之日起至缴清税款之日止所滞

纳税款的0.5‰的滞纳金。 （二）征收标准（起征额为人民

币50元，不足50元免征） 计算公式为：关税滞纳金金额=滞

纳关税税额×0．5‰×滞纳天数 进口环节税滞纳金金额=滞

纳进口环节税税额×0．5‰×滞纳天数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